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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流程結束後發行。 

本文件使用之名稱及提出之資料，皆不表示聯合國祕書處對任何國家、地區、城市或區域或其權力機關

之法律地位，或其邊疆或國境之定界表達任何意見。 

聯合國文件的符號由大寫字母與數字構成，提及此數字時表示參照聯合國文件。 

《資料來源指引》係於歐盟之財務援助下建立而成。本文內容由 OHCHR 全權負責，且不必然代表歐

盟之意見。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Disability/Pages/sdg-crpd-resource.aspx
https://www.ohchr.org/EN/Issues/Disability/Pages/sdg-crpd-resourc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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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7 以母語（包括手語）表示，相關服務和法院具有高度可及性之

出庭者比例（法院調查） 

第二級：該指標可以通過對現有的資料蒐集工作，進行簡單的添加或修改 

多個國家的調查中，包括整體近用司法情形的相關問題。理論上，這些國家可以納入無障礙

的相關問題，但目前並無國家這麼做；在各種情況下，這些調查往往規模極小，國家不太可

能隨機取得足量要求無障礙措施與調整（例如提供手語服務）的法院出庭者樣本。同樣地，

國家身心障礙調查找到的參與法院程序者人數，可能也不足以取得良好的估算值。因此，法

院調查的樣本設計可能需要經過調整，以對身心障礙者採用過採樣的調查方式。 

可透過擴大調查解決此議題的範例，包括巴基斯坦法治案例、歐盟司法效率執委會案例，以

及詢問透過法院解決爭議情形的阿富汗人口調查案例。 

世界正義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每年進行一般人口調查，從具代表性的公眾樣本中蒐

集資料，以計算世界正義工程年度法治指數的得分與排名。報告中提供的資料，取自 2017 與 

2018 年在 101 個國家和司法管轄區，進行一般人口調查時的近用司法單元，每個國家各從 

1,000 名受訪者隨機抽樣，並從 101 個國家的 100,000 人隨機抽樣。這項調查並未包括無障

礙問題，而且雖然情況容許，但此調查沒有鑑別受訪者是否有身心障礙。 

世界銀行於 2010 年司法改革實施前和實施後，在塞爾維亞對一般大眾、商界代表、私人執業

律師與司法機關人員進行調查，該調查列有無障礙相關問題，但沒有提及針對身心障礙者的

無障礙問題。不過，其確實提出了下列問題： 

「針對一般大眾與商界：回想過去幾年，塞爾維亞的司法系統無分公民年齡、教育程度、

經濟狀況、族裔、身心障礙、使用的語言等等，對所有公民平等開放的程度如何？ 

針對法官、檢察官與律師：在過去 12 個月，法院無分公民年齡、教育程度、經濟狀況、

族裔、身心障礙等等，對所有公民開放的程度如何？」 

13.18 身心障礙者向司法系統提交的申訴數量，與已經接受調查和裁

決的比例；申訴者勝訴的案件比例；在前述申訴者勝訴的案件中，

政府和／或責任承擔方遵守裁決結果的比例；各案件以機制類型、

法律範疇／訴訟程序類型（民事、刑事等），涉及的實質權利，以

及給予的救濟進行區分。 

第二級：可用現有資料編製但尚未通報的指標 

司法部的身心障礙主管單位可依據行政紀錄，負責針對此指標進行報告。許多法院的電子司

法系統具備追蹤內容的搜尋引擎，有些會在資料庫中標記「身心障礙」，並允許追蹤處理涉及

該問題的案件案件數量、趨勢及決策。 

https://worldjusticeproject.org/our-work/publications/country-reports/rule-law-pakistan-0
https://www.coe.int/en/web/cepej/cepej-work/quality-of-justice/satisfaction-surveys-aimed-at-court-users
https://asiafoundation.org/wp-content/uploads/2019/12/2019_Afghan_Survey_Full-Report.pdf.
https://worldjusticeproject.org/our-work/research-and-data/global-insights-access-justice-2019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21711/94519.pdf?sequence=2&isAllow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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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公民擁有身分證號碼的國家，登記之索賠案件可與被評估為身心障礙者的公民進行

交叉比對。不過須注意的是，受資格條件與社會保障系統可及性等相關的各種原因影響，並

非所有身心障礙者，都接受過這樣的評估。 

比利時平等機構 Unia（跨聯邦平等機會中心）已開發出與身心障礙者權利有關的線上個案資

料庫，並固定在其年度報告與獨立統計報告公布接到涉及身心障礙者權利的申訴案件數量；

其中，後者還根據收到的申訴案件，依每個歧視理由（包括身心障礙）分析 Unia 成立的個案。

該機構提供新案件數量、隨時間產生之變化、案例所涉面向（就業、教育等）等資料。 

13.19 將針對身心障礙者犯罪的案件數目佔總犯罪的比例，依受害者

性別、年齡和身心障礙類別區分。 

第一級：資料至少已於部分國家編製和通報的指標 

美國進行全國犯罪受害調查（National Crime Victimization Survey），針對以 12 歲以上（含）

身心障礙者為對象的非致命暴力犯罪（強姦或性侵、搶劫、加重暴行和單純暴行）計算估算

值，該資料可至美國司法統計局取得。 

全國犯罪受害調查係具有全國代表性的調查，範圍涵蓋 95,760 戶家庭與 163,880 人（2015 

年）。調查內容包括 6 個問題，根據身心障礙者的身心障礙進行分類（詳見表 1），並詢問受訪

者其過去 6 個月內，經歷過的受害次數與特徵。表 1 與表 2 依據調查樣本中的自主通報，呈

現總人口的估算值。 

https://equineteurope.org/author/belgium_ceoor/#:~:text=Overview%3A,and%20to%20fight%20against%20discrimination
https://www.unia.be/files/Documenten/Jaarrapport/Rapport_annuel_2019_AS.pdf
https://www.unia.be/files/Documenten/Jaarrapport/2020_Rapport_chiffres_2019_DEF.pdf
https://www.bjs.gov/index.cfm?ty=pbdetail&iid=5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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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向警方通報的暴力犯罪事件，依受害者的身心障礙狀態與身心障礙類型區分 

表 2：身心障礙者與非身心障礙者暴力受害率（每 1,000 人），依犯罪類型區分，2011 - 

2015 

犯罪類型 身心障礙者 非身心障礙者 

總計（%） 32.3 12.7 

嚴重暴力犯罪（%） 12.7 4 

強姦／性侵（%）  2.1 0.6 

搶劫（%） 4.7 1.3 

加重暴行（%） 5.9 2.1 

單純暴行（%） 19.6 8.7 

資料來源：Erica Harrel，2009-2015 年針對身心障礙者的犯罪－統計表（Crime Agains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2009-2015 – Statistical Tables）（2017） 

在一項聚焦於丹麥的研究中，研究人員係從丹麥警方紀錄取得暴力犯罪資料。 

身心障礙狀態 通報的暴力犯罪事件（%） 

非身心障礙者 46% 

身心障礙者 49% 

身心障礙類型 

無須臥床、留院 55% 

自立生活 54% 

自我照顧 54% 

聽覺方面  51% 

認知功能方面 47% 

視覺方面 42% 

資料來源：Erica Harrel，2009-2015 年針對身心障礙者的犯罪－統計表（Crime Against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2009-2015 – Statistical Tables）（2017）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145213419303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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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 取得受害者扶助服務之身心障礙者人數和比例，與其他對象對

照，依性別、年齡、身心障礙類別和服務類型區分。 

第二級：可用現有資料編製但尚未通報的指標 

加拿大每五年進行一次加拿大人安全綜合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 on Canadians' 

Safety），這是一項有關自主通報之受害情形的全國性調查，運用簡短的身心障礙篩檢問題單

元鑑別身心障礙者。如果受訪者的日常活動有時、經常或總是受限於聽覺、視覺、疼痛、行

動、靈活性、敏捷性、學習、發育、記憶或精神或心理健康等相關困難，就會將受訪者分類

為身心障礙者。該調查詢問受訪者至少 5 個問題，平均有 8 個問題。一項基於這些資料的研

究發現，在探討所有由受害者聯繫某種形式之服務的事件時，61% 的事件中，有受害者通報

自己有身心障礙。身心障礙受害者聯繫或利用受害者服務的事件比例，大約為五分之一

（22%）；相比之下，受害者未通報涉及身心障礙的事件比例僅十分之一（9%）。在發生暴力

受害事件後，同樣作為身心障礙者，女性聯繫或利用受害者服務的機率是男性的兩倍（27% 

對比 13%）。 

13.21 未被判刑的拘留人數佔整體在監人口之比例（SDG 指標 

16.3.2），依性別、年齡和身心障礙類別區分。 

第二級：該指標可以通過對現有的資料蒐集工作，進行簡單的添加或修改 

與此 SDG 指標相關資料連結 

根據資料： 

「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UNODC）透過其年度資料蒐集計畫（UN-CTS）蒐集

監獄資料。而 UN-CTS 的資料蒐集，係以超過 130 個由主管機關任命之國家主責單位組

成的網路為支持基礎進行。UN-CTS 提供 114 個國家的待判決者與總在押者人數資料。若

納入其他資料來源（研究機構與非政府組織），則國家涵蓋範圍可以擴大（可取得另外 60 

個國家的資料，使 2012 至 2014 年間的國家總數來到 174 國）。有 144 個國家提供兩個時

間點（2003-2005 和 2012-2014 的三年平均值）的資料。 

年度犯罪與刑事司法資料蒐集的整併系統（聯合國犯罪趨勢調查；UN-CTS），該系統是

未被判刑拘留者資料的依據。UN-CTS 資料蒐集主要主要依賴國家專責機構，這些機構／

官員，具備提供犯罪與刑事司法資料的技術能力和作用（截至 2016 年，約有 130 個專責

單位）。此外，對有遺漏值的國家來說，這些資料有刑事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Criminal 

Policy Research）蒐集的官方資料（世界監獄簡報；World Prison Brief）作為補充，而該

研究所的資料，是直接從國家監獄管理單位或司法部／其他官方機構網站蒐集而來。對於

未來的永續發展目標，資料將在發布前發送給各國進行諮詢。」 

聯合國犯罪趨勢及刑事司法系統運作調查，會依據性別蒐集被告在押者資料，但並不會蒐集

身心障礙狀態方面的資料。 

https://www.dawncanada.net/media/uploads/news_data/news-237/violent_victimization_eng.pdf
https://www.dawncanada.net/media/uploads/news_data/news-237/violent_victimization_eng.pdf
https://unstats.un.org/sdgs/metadata/
https://www.unodc.org/unodc/en/data-and-analysis/statistics/crime/cts-data-collectio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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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身心障礙者在司法系統及相關機構中以間接參與者（證人、專

家證人、陪審團成員等）身分，參與法律程序的人數和比例，依性

別、年齡、身心障礙類別、職位，以及司法領域／司法系統區分。 

第二級：可用現有資料產生但尚未通報的指標 

這些統計資料可透過人事紀錄或員工調查取得，以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為例，其在 

www.oecd.org 有許多報告女性法官相關資料的實例。 

英國每年發布「司法多元性統計資料」，研究層面包括性別、年齡與族裔，但並未包括身心障

礙。 

截至 2019 年，由於無法區別非身心障礙者與非受訪者，因此並未提供身心障礙方面的資訊；

身心障礙資訊的蒐集不具強制性，並且係以自我聲明為依據。此外，身心障礙狀態可能會隨

時間改變，但除非相關人資成員接獲要求，更新受訪者資訊，否則多元性資訊皆取自人員剛

入職的時機點。然而，報告第 5d 節指出，改變蒐集多元性資料的方式，可能有助於得出更準

確的數據，而改變方式包括更新人事紀錄，以及在人員離職時蒐集資料。 

2013 年，英國發布身心障礙治安法官資訊，以及探究符合任命資格者代表比例不足之問題的

司法人事統計資料。 

13.23 身心障礙者參與法律程序的人數和比例，作為司法系統及相關

機構的間接參與者（證人、專家證人、陪審團成員等），依性別、

年齡、身心障礙類別、角色類型、以及司法領域／司法系統區分。 

第三級：取得資料的過程較為複雜，或需要設立資料蒐集機制（目前尚未建置）的指標 

有一些人口調查會詢問政治參與情形，但沒有一項調查與法律訴訟的參與有關。此外，也沒

有發現可作為範例的行政資料。國家身心障礙調查可就這方面進行提問，但有鑒於各個特定

年份中一般公民參與法律訴訟的比率，調查的樣本數可能會限制各估算值的實用性。 

對於有身份身分證號碼制度的國家來說，與身心障礙評估紀錄進行交叉確認，會是一種更好

的選項，因為絕大多數介入司法系統者參與正式程序時，必須登記身分證號碼。當然，並非

所有身心障礙者都接受過評估，原因有多種：參與身心障礙計畫的資格條件、計畫可及性、

潛在申請者是否認為有接受評估的價值等影響。這部分在國家間有極大的差別。然而，這類

資料仍可作為法律訴訟參與情形的指標，對於長期追蹤變化更是實用。當然，過程中必須設

有隱私保護措施，以確保報告統計資料時，個別身心障礙狀態不會在當事人不知情、或未同

意的情況下被揭露。 

 

https://www.oecd.org/gender/data/women-in-the-judiciary-working-towards-a-legal-system-reflective-of-society.htm
https://www.judiciary.uk/publications/judicial-diversity-statistics-2019-2
https://www.judiciary.uk/publications/magistrates-in-post/
https://www.judicialappointments.gov.uk/sites/default/files/sync/news-documents/jac-diversity-update-april-2019.pdf

